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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规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我市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和殡葬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满足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新需要，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四川省“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规划》《德阳市“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德阳市“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规划》《广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十三五”时期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市民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民政部门的支持指导下，把推进殡葬事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始终坚持“机制创新、群众受益、重点突出、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立足殡葬惠民政策、节地生态安葬、绿色环保祭祀，推进殡、葬、祭“三位一体”建设，促进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建立了市政府牵头，12个市级部门和各乡镇参与的广汉市殡葬改革联席会议制度，作为协调解决跨部门协作重点难点问题的重要议事协调机制。
——殡葬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十三五”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法规政策，持续推行全面火葬，大力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培育绿色文明新风尚，殡葬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到2020年，全市年均火化率持续保持100%。龙泉山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墓地均设立了面积小于1平方米的节地墓穴，龙泉山公墓还设立壁葬区，节地生态安葬率达40%。

——殡葬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十三五”期间，投入财政资金689万元，新建了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为我市有效解决农村散埋乱葬问题，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的理念和方式奠定了基础。投入财政资金1220万元,在殡仪馆实施提档升级改造项目。通过改造,市殡仪馆的治丧环境得到优化，殡仪服务能力和绿色环保标准得到提升。截止2020年，我市具有火化功能的殡仪馆1个，经营性公墓1个，农村公益性墓地2个。
——殡葬公益性质日益彰显。2019年修订出台了《广汉市惠民殡葬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保障对象由原来的广汉户籍且逝后在广汉市殡仪馆火化的城乡居民，调整为广汉市户籍居民、非广汉市户籍的在广汉市境内各学校（幼儿园）就读的学生、驻广汉部队现役军人、非广汉市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补贴标准明显提高。实现在殡葬服务机构“一站式”结算办理手续，全市减免或补贴基本殡葬服务费用2.1万人，补贴资金1038万元。
——殡葬服务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全面规范殡葬服务和管理，殡葬管理做到服务流程、服务价格、服务内容“三公开”，努力营造合法公平、诚实信用、价格合理的殡葬服务环境。殡葬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快，1人在2020年第四届全省民政行业（公墓管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中获优秀奖。
——移风易俗良好氛围逐步形成。强化殡葬政策和绿色文明殡葬理念宣传引导，在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期间利用新闻媒体、led显示屏、横幅、标语等传播手段，倡导厚养薄葬、文明节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明祭祀等文明殡葬新风尚。“十三五”期间在殡仪馆、龙泉山公墓实现了香蜡、钱纸、花圈、鞭炮 “零焚烧”，农村公益性公墓的文明祭扫程度得到较大提升。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移风易俗的殡葬新风尚正逐步形成。

广汉市安葬设施现状表

	序号
	名称
	地址
	类别
	建设规模（亩）
	规划墓穴数量
	已建成墓穴数量
	已安葬墓穴数量

	1
	广汉市龙泉山公墓
	连山镇龙泉村6组
	经营性公墓
	60
	7000
	7000
	6845

	2
	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三水镇国防村
	农村公益性公墓
	18.16
	7000
	3862
	1557

	3
	金鱼镇上岺村公益性公墓
	上岺村
	农村公益性公墓
	18.5
	5000
	580
	471

	4
	金雁大同社区安葬点
	金雁大同社区
	集中安葬点
	40
	8000
	8000
	9000

	5
	三水石观社区安葬点
	三水镇石观社区
	集中安葬点
	6.2
	2235
	2235
	1812

	6
	三水光明村安葬点
	三水镇光明村8组
	集中安葬点
	2.33
	2908
	2908
	2342

	7
	三水中心村安葬点
	三水镇中心村
	集中安葬点
	1.6
	186
	186
	0

	8
	三水友谊村安葬点
	三水镇友谊村10组
	集中安葬点
	25.43
	3500
	452
	303

	9
	三水高原村安葬点
	三水镇高原村15、16组
	集中安葬点
	5.13
	100
	43
	43

	10
	南丰建新村安葬点
	南丰镇建新村12组
	集中安葬点
	12.23
	500
	330
	318

	11
	小汉团结村安葬点
	小汉团结村4、12、19组
	集中安葬点
	41.17
	5997
	3857
	3486

	12
	金轮镇东禅寺村安葬点
	金轮镇东禅寺村
	集中安葬点
	10.08
	2000
	400
	270

	13
	高坪文河村安葬点
	高坪镇文河村
	集中安葬点
	1.6
	490
	280
	280

	14
	高坪白里社区安葬点
	高坪镇白里村
	集中安葬点
	8.7
	2690
	1213
	1213

	15
	汉洲街道青江墓园
	汉洲街道连江社区
	集中安葬点
	110
	50000
	50000
	50000

	16
	三星堆镇长青墓园
	三星堆镇楠林村
	集中安葬点
	69
	16593
	12114
	10458

	17
	连山镇涌泉村安葬点
	连山镇涌泉村5、6组
	集中安葬点
	3
	617
	617
	391

	合计
	433.13
	114816
	94077
	88789


广汉市骨灰存放设施现状表

	安葬点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已建格位
	已安放骨灰盒的格位
	备注

	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
	连山镇龙泉村6组
	1605
	建成后预计安装格位约1.7万个，可存放骨灰 盒约2.6万个。
	0
	


广汉市农村散埋乱葬坟墓情况

经初步统计，截止“十三五”末，全市共有农村散埋乱葬坟墓约22万个。

第二节  “十四五”时期面临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市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期，面临系列重大发展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深入推进成德同城化等重大战略，带来深化区域合作、改善发展环境的机遇。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审视我市殡葬工作发展现状，面临形势仍然较为严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市殡葬工作方面仍然较为突出。根据《广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统计， 2016年至2020年，广汉市近5年年均死亡5230人，年均死亡率8.67‰。全市现有违规建成的集中安葬点14个，已安葬墓穴约8.9万个，因影响城市形象和城市发展，面临二次搬迁问题。全市现有农村农村散埋乱葬坟墓约22万个。全市现有建成的合法安葬设施3个，广汉市龙泉山公墓、三水镇公益性公墓、金鱼镇白鹤村公益性公墓，总规划墓穴约1.7万个，建成墓穴约1.14万个，已安葬墓穴约0.9万个。其中龙泉山公墓用地范围内的墓穴即将售完，三水镇公益性公墓和金鱼镇白鹤村公益性公墓主要为本镇范围内的逝者提供安葬服务。现有安葬设施已远远不能满足全市集中安葬点约8.9万个骨灰盒搬迁安置、因项目建设和城市发展新发生的农村散葬骨灰盒搬迁和新的安葬服务需求。“十四五”时期，大力推进殡葬服务设施建设是解决我市殡葬工作突出矛盾的有力手段。
近五年死亡人口数量表

	年份
	年末人口数
	死亡人数
	死亡率（‰）

	 2016
	610733
	4837
	7.9

	2017
	603706
	4585
	7.6

	 2018
	603823
	5747
	9.5

	2019
	600509
	4783
	8.0

	2020
	599131
	6201
	10.35


——殡葬改革工作需深化推进。节地生态安葬方式需进一步推广，提高占比。缺少方便群众就近治丧的乡镇（街道）集中治丧场所，路口摆花圈、占用公共区域搭设灵堂现象还时有存在。
——殡葬服务设施短板突出。广汉市龙泉山公墓始建于1989年，占地约60亩，规划墓穴约7000个，建成墓穴约7000个，已安葬骨灰的墓穴约6800余个，剩余未安葬的墓穴只能满足不到一年的安葬需求。广汉市殡仪馆占地面积约18亩，年火化能力7000具，年均火化量7012具，服务能力已超上限，且缺少方便群众悼念、接待、休息的治丧场所。方便群众就近治丧的乡镇集中治丧场所或社区白事馆几乎空白。
——公益性安葬设施供给严重不足。截止2020年底，全市仅有农村公益性公墓2处，占乡镇（街道）总数比例仅为16.7%，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地区群众去世后的安葬需求，导致农村散埋坟墓数量逐年增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影响乡村人居环境。我市因征地拆迁、新农村建设搬迁安置农村散葬坟墓而修建的集中安葬点14个，涉及9个乡镇（街道），总占地面积达336余亩，安葬墓穴约8.9万个。这些安葬点均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和用地手续，属于违规修建的殡葬设施，建设和管理都很不规范。汉州街道集中安葬点紧邻成都二绕、金雁街道集中安葬点紧邻高铁轨道、三星堆镇集中安葬点紧邻天府大道北延线，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城市发展，面临安葬骨灰二次搬迁的状况。骨灰存放设施除龙泉山公墓公益性骨灰安放楼外，其余高坪镇石鼓寺、汉洲街道龙居寺、汉洲街道万福寺、金轮镇兴隆寺骨灰堂，均属于非法殡葬设施。广汉市域没有荒山脊地，公益性公墓建设选址难、用地难且上级补助十分有限，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殡葬公共服务的诉求。
——群众对殡葬服务要求越来越高。群众对殡葬服务的关注越来越高，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也越来越多。我市的殡仪馆不能提供守灵所需的住宿、餐饮、茶叙等配套服务，在开发能体现传统文化、蕴含慎终追远、彰显人文关怀的殡葬服务方面较为欠缺。

——殡葬信息化水平较为滞后。尚未建成全市统一的殡葬信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尖端信息技术应用较少，殡葬服务与“互联网+”融合，探索推广远程告别、网络祭扫等殡葬服务新模式，提升殡葬服务便捷化、智能化水平不高。

另外还有入墓安葬率偏低、殡葬市场秩序混乱、殡葬人才基础薄弱等殡葬方面突出问题。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建设法治殡葬、惠民殡葬、绿色殡葬、人文殡葬、阳光殡葬，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完善基本殡葬服务制度，规范殡葬管理，加强宣传引导，提升殡葬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殡葬事业更好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服务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汉贡献民政力量。
第二节  基本原则

推动“十四五”时期广汉市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注重惠民、保障基本。坚持深化殡葬改革与维护人民群众殡葬基本权益相结合，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发展原则，加快完善殡葬惠民政策，优先保障困难群众殡葬需求，减轻群众治丧负担，逐步推进基本殡葬服务普惠性、均等化。

——统筹兼顾，优化布局。以新发展理念统揽城乡殡葬事业发展，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丧葬习俗和城镇发展实际，优化殡葬设施布局，补齐殡葬设施短板。积极推广节地生态葬法，大力倡导不占或少占土地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提高经营性公墓中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依法行政，规范管理。认真贯彻殡葬法规政策，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机制，规范殡葬行业管理，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出发，创新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

——移风易俗，绿色环保。倡导文明节俭殡葬新风尚，鼓励丧事简办、节地安葬、低碳祭扫。树立绿色殡葬理念，加大政策宣传和移风易俗推进力度，潜移默化影响群众自觉服从绿色殡葬改革大局。综合考虑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风俗观念等多方因素，研究探索符合我市实际的殡葬改革实现路径。
本规划以《四川省“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规划》、《德阳市“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规划》为指导，结合广汉实际布局广汉市“十四五”期间的殡葬设施建设、提升殡葬服务水平、强化殡葬管理水平、推进殡葬移风易俗等。殡葬事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本《规划》中的主要目标都将纳入《广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第三节  主要目标
到2025年，我市覆盖城乡居民的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殡葬服务公众满意度显著提高；殡葬服务市场规范有序，农村散埋乱葬现象得到有效改善；展望到2035年，殡葬制度体系、服务体系、治理体系、文化体系配套健全、协调发展，覆盖城乡居民的公益性安葬设施基本建成，文明节俭治丧、绿色生态安葬的现代殡葬新风尚基本形成。
“十四五”广汉市殡葬事业发展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2020年

达到值
	2025年

目标值
	属性

	1
	殡仪馆火化机尾气排放达标率（%）
	100
	100
	约束性

	2
	公益性骨灰堂数量
	0
	≥1
	必然性

	3
	公益性安葬设施数量
	2
	≥3
	预期性

	4
	节地生态安葬率（%）
	40
	50
	预期性


第三章  加快推进殡葬设施建设
第一节  完善殡仪服务设施建设

统筹考虑我市现有人口规模和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我市及周边县（市、区）群众的殡仪服务需求，着眼社会长远发展和殡葬改革目标，加大争资争项力度，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力争扩建广汉市殡仪馆，为群众提供遗体接运、遗体冷藏、遗体火化以及守灵所需的住宿、餐饮、接待等殡仪服务。
“十四五”时期，拟实施广汉市殡仪馆扩建项目

	项目名称
	性质
	占地面积
	建设内容
	建成后预计成效

	广汉市殡仪馆扩建项目
	扩建
	约20亩
	新建业务大厅、遗体存放厅、火化车间、停车场、集悼念、接待、餐饮、住宿为一体的悼念厅、绿化景观工程等，购置火化炉、尾气处理设备等设施设备。
	该项目建设后将提升殡仪馆火化能力和殡仪服务水平，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悼念环境，解决占用城镇社区公共区域治丧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拟实施火化设备更新及环保改造数量
	单位
	现有火化设备及环保尾气处理设备数量
	“十四五”期间拟更新改造数量
	更新改造完成后年均增加火化能力（具）

	广汉市殡仪馆
	8
	4
	4000


第二节 积极推进经营性公墓建设
统筹考虑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安葬需求，按照节约土地、园林化、兼顾公益等原则，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积极推进广汉市龙泉山公墓改扩建项目。确保节地生态安葬区域不少于墓葬规划面积的50%，绿化标准达到90%，努力将墓区建设成规范化、园林式墓区。规划城市公益性墓区，低偿面向群众销售。
“十四五”时期，拟实施广汉市龙泉山公墓改扩建项目
	项目名称
	性质
	占地面积
	建设内容
	建成后预计成效

	广汉市龙泉山公墓改扩建项目
	改扩建
	约252亩
	总占地约252亩，其中改造区域约25亩，扩建区域约227亩。分期进行开发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建设普通墓葬区、节地生态墓葬区（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革命烈士墓葬区及爱心捐赠墓葬区等各类墓区、大门、接待大厅、落葬仪式厅、服务驿站、道路管网、祭祀广场、停车场、景观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预计可建成墓穴/格位约12万余个，满足广汉及周边地区群众的安葬需求。


第三节  加快城乡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装修装饰工程，力争在2021年底前完工并投入使用。在龙泉山公墓扩建范围内建设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型公益性安葬区域，根据实际需求，规划建设骨灰堂、骨灰塔、骨灰墙等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含公益性墓地、骨灰堂等）建设，助力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加强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新样态研究，融入农村古朴风貌和本地人文历史元素，将现代元素与原生态有机结合，努力建设文明、生态、和谐、安宁的示范墓区。加强对农村原有墓地和集中埋葬点的资源整合、改造提升，引导集中规范安葬，采取深埋、不留坟头、设卧碑等绿色生态葬法。2025年底前，全市规划建成不少于1处城乡公益性安葬设施；到2035年底前，实现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县、乡、村三级保障范围全覆盖。
“十四五”时期，拟建成的城乡公益性骨灰堂
	名称
	性质
	建筑面积
	存放骨灰盒数量
	建成时间
	建成后预计成效

	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
	新建
	3210㎡
	约2.6万个
	2021年底
	预计可安装格位约1.7万个，存放骨灰盒约2.6万个。对我市推动殡葬改革、宣传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理念具有促进作用。

	广汉市汉州街道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
	新建
	5000㎡
	约4万个
	2025年底
	预计可安装格位约2.6万个，存放骨灰盒约4万个。可有效解决龙居寺存放骨灰、集中安葬点安葬骨灰的搬迁安置和新安葬问题，对我市推动殡葬改革、宣传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理念具有促进作用。

	广汉市高坪镇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
	新建
	3000㎡
	约2.5万个
	2025年底
	预计可安装格位约1.6万个，存放骨灰盒约2.5万个。可有效解决石鼓寺存放骨灰的搬迁安置和新安葬问题，对我市推动殡葬改革、宣传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理念具有促进作用。


“十四五”时期，拟建设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点位
	名称
	规划面积
	计划建成时间
	建成后预计成效

	连山镇公益性公墓
	约19亩
	2021年底
	预计可建成墓穴约5000个

	连山镇龙泉村公益性公墓
	约20亩
	2025年底前
	预计可建成墓穴约5000个


到2035年底前，拟建设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点位
	名称
	规划面积
	建成后预计成效

	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约800亩
（分期开发建设）
	预计可建成墓穴/格位约30万个，用于解决我市集中安葬点的骨灰、农村散葬骨灰的搬迁安置和新安葬需求。


现有农村公益性墓地和集中安葬点规划布局
	序号
	名称
	现状占地面积（亩）
	规划形式
	规划扩建面积（亩）
	备注

	1
	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18.16
	暂时保持现状
	---
	根据德阳市高新区发展规划确定具体扩建时间和规模

	2
	金鱼镇白鹤村公益性公墓
	18.5
	保持现状
	---
	

	3
	汉洲街道青江墓园（集中安葬点）
	110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和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4
	金雁街道大同社区集中安葬点
	40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和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5
	三星堆镇长青墓园（集中安葬点）
	69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和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6
	三水镇石观社区集中安葬点
	6.2
	搬迁安置
	---
	根据德阳市高新区发展规划搬迁至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7
	三水镇光明社区集中安葬点
	2.33
	搬迁安置
	---
	根据德阳市高新区发展规划搬迁至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8
	三水镇中心村集中安葬点
	1.6
	搬迁安置
	---
	2021年搬迁至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9
	三水镇友谊村集中安葬点
	25.43
	搬迁安置
	---
	搬迁至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10
	三水镇高原村集中安葬点
	5.13
	搬迁安置
	---
	搬迁至三水镇公益性公墓

	11
	南丰镇建新村集中安葬点
	12.23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12
	小汉镇团结村集中安葬点
	41.17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13
	金轮镇东禅寺村集中安葬点
	10.08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14
	高坪镇文河村集中安葬点
	1.6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15
	高坪镇白里社区集中安葬点
	8.7
	搬迁安置
	---
	搬迁至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16
	连山镇涌泉村集中安葬点
	3
	搬迁安置
	---
	搬迁至连山镇公益性公墓

	合计
	
	373.13
	
	
	


第四节  试点建设公益性集中治丧场所

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利用镇村两项改革后的闲置用房或合理选址建设公益性集中治丧场所，或者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适当场所，搭建服务平台，方便当地群众就近开展治丧活动。引入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或开发公益性岗位，积极参与公益性殡葬服务管理，构建城乡社区、集中治丧场所、公益性安葬设施三方联动机制，为广大群众提供全流程公益化服务。加强公益性集中治丧场所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健全制度机制，完善硬件设施配套，拓宽服务内容，不断满足群众悼念、守灵等治丧期间多样化需求。
“十四五”时期，规划试点建设公益性集中治丧场所点位
	试点乡镇
	具体地址

	小汉镇
	广汉市殡仪馆内


在“十四五”期间有序推进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我市殡葬服务水平，化解殡葬工作主要矛盾。广汉市殡仪馆扩建完工后，预计可增加火化设备4套，年火化能力将达到1.1万具，较“十三五”火化能力0.7万具增加57%，同时可向群众提供集悼念、接待、住宿、餐饮为一体的悼念场所，解决占用城镇公共区域治丧的问题。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投入使用后，可存放骨灰盒约2.6万个；龙泉山公墓改扩建项目完工后，预计可建成墓穴（含传统墓葬、壁葬、树葬、草坪葬、花坛葬、格位等）约12万余个；连山公益性公墓预计可建成约0.5万个墓穴；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预计可建成约30万个墓穴。各安葬设施预计共可提供约45.1万个墓穴/格位（含“十四五”和长远规划），是“十三五”安葬设施规划总量1.7万个的26.5倍，将有效解决集中安葬点安葬的骨灰和宗教场所安放的骨灰搬迁安置、农村散葬骨灰的搬迁安置和新安葬需求等问题。
第四章  努力提升殡葬服务水平
第一节  完善绿色惠民殡葬政策

强化殡葬服务惠民公益属性，持续实施绿色惠民殡葬政策，采取减免费用或提供补贴的方式，为实行遗体火化的逝者家庭提供政策范围内的基本殡葬服务，补齐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短板，鼓励群众采取绿色低碳节地的生态安葬方式，落实政府对基本殡葬服务的兜底保障职责。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和上级相关部门的安排部署，将更多基础性、常用性丧葬服务用品或项目纳入基本殡葬服务项目清单。有序推进绿色惠民殡葬政策提标、增项、扩面，更大力度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二节  开展殡葬服务进社区试点

依托社会工作服务站点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殡葬服务进社区”项目试点。通过引入社会组织或社工机构承接项目，面向群众开展殡葬法规政策宣传、殡葬服务信息供给、协助居民办理丧事等便民服务，解决群众与殡葬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断层，实现殡葬服务供需有效对接。加强试点经验的总结提炼，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方式、健全考评制度，努力健全“政府推动、社区运作、机构参与、群众受益”的社区殡葬服务网络。
第三节 优化殡葬服务内容

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丰富殡葬服务内容，简化服务流程，创新开展网上服务、“一站式”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多种方便群众的服务样式。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办结制，规范服务窗口工作，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树立殡葬服务良好形象。

积极参与推广“身后事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强民政、卫生健康、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大数据中心、金融机构等部门的协作，推动常用便民服务部门联办。
第五章  提升殡葬管理能力
第一节  加强殡葬规范化管理
加强殡葬服务机构管理，全面落实收费公示、明码标价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保证中低价位殡葬服务和用品足量提供，不得限制自带合法丧葬用品。严格执行公墓管理规定，公墓出售墓（格）位必须签订使用合同。指导龙泉山公墓做好年检工作，做好公墓墓价监督工作，避免出现墓价过高现象。建立完善群众自主评价服务体系和服务机构黑名单管理制度。联合相关部门加强殡葬中介服务和丧葬用品市场监管，规范殡仪服务收费，坚决查处侵害服务对象权益行为。严禁殡葬中介机构违规开展直接接触遗体的殡葬服务。农村公益性墓地（骨灰堂）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第二节  加强殡葬信息化建设

提升殡葬业务办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广条形码、二维码、RFID等可识别技术在遗体追溯、墓位管理、流程管理方面的应用，提升殡葬数据的采集、应用效率，提高殡葬业务监管能力。努力构建殡葬服务信息平台，为群众提供在线选购、网上预约、网上支付等殡葬在线服务，提高殡葬在线服务能力。健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民政、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数据，建立死亡人口信息库，实现殡葬信息互通共享。
第三节  提升殡葬应急处置能力

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遗体应急处置方案，明确指挥体系、应急响应、应急准备、组织实施、保障措施等重点内容。加强重大突发事件遗体应急处置演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第六章  持续开展殡葬移风易俗
第一节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宣传资料等传统渠道和新媒体、新媒介，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殡葬法规制度、惠民措施、移风易俗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慎终追远、厚养薄葬、孝老爱亲、绿色生态理念。紧扣时代特征，开发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宣传节目，做好“仁孝四川·绿色殡葬·平安清明”公益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潜移默化引导群众形成真心支持改革、主动参与改革的行动自觉。
第二节  推广节地生态葬法

积极倡导不占或少占土地的节地生态骨灰安葬方式，推广骨灰楼、骨灰廊、骨灰堂、骨灰墙等节地立体的骨灰安葬方式。提倡墓碑小型化、生态化、微型化，最大限度降低墓穴硬化面积，鼓励家庭成员采用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位使用率。积极推广树葬、花葬、草坪葬等生态葬式葬法，使用可降解容器或直接将骨灰藏纳土中，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倡导骨灰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

第三节  倡导绿色祭祀理念

大力开展绿色祭祀宣传，积极倡导鼓励献花植树、踏青遥祭、居家缅怀、网络祭扫等绿色低碳祭祀形式。禁止在殡葬服务机构、林区等区域祭祀时燃放烟花爆竹、焚香烧纸，努力争创“无烟陵园”。在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祭祀高峰期，开展“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思念墙”等公益活动，为群众文明绿色祭祀创造条件。大力倡导、推广网络祭祀，加强网络祭祀平台建设，优化完善创建网上纪念馆、逝者生平事迹、上传影像资料、发表纪念文章、在线祭拜留言等祭祀功能，拓展更多便民功能，不断提高网络祭祀的互动性、人性化和温情感。
第四节  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红白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老年协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结合实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村（居）民自治章程，将文明节俭治丧等殡葬移风易俗相关内容纳入其中，营造反对大操大办、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等丧葬陋习的浓厚氛围。做细做深做实群众工作，积极引导群众到殡仪馆、集中治丧场所和社区白事馆开展治丧活动，减少和杜绝乱搭灵堂、燃放鞭炮、抛洒冥币、高音哀乐等占道扰民行为。强化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群众自觉参与文明低碳祭祀，推动丧葬礼俗改革，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风文明。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各镇（街道）要把殡葬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摆在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与乡村振兴战略、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工作有效衔接。加强殡葬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殡葬工作机制。发挥好殡葬工作议事协调机构作用，建立完善问题会商、协同推进、讲评通报机制，推动凝聚强大工作合力，有效解决殡葬领域重难点问题。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主动沟通联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
第二节  落实要素保障

财政部门要将殡葬事业发展相关经费纳入预算予以保障，民政部门和镇（街道）加大多渠道资金筹措力度。积极将“十四五”规划殡葬重点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和四川省重大项目库、当地基本建设规划和年度财政预算，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福彩公益金和各级财政资金支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切实发挥好资金效益。强化殡葬用地保障，主动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保证按规定预留殡葬建设用地，有效保障殡葬设施建设用地需求。积极探索林地、草地与墓地复合利用，有效解决殡葬项目用地保障难和邻避问题。
第三节  抓好队伍建设

积极探索开放灵活的用人机制，进一步拓宽用人渠道。加强与院校的合作，通过政策宣讲、校园招聘、提供实习岗位等方式，吸引殡葬专业毕业生积极投身到殡葬事业。建立健全殡葬专业人才培训机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自主培训与委托培训相补充的方式，鼓励殡葬职工自主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培训和考试，不断提升殡葬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加大对一线殡葬职工的关心关爱，提高殡葬岗位吸引力。加大对殡葬行业先进典型的树立和宣传，增进全社会对殡葬行业及从业者的理解与尊重，提高殡葬行业荣誉感。
第四节  加强监测评估
民政部门要强化殡葬工作主体责任，参照省市两级规划，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殡葬事业发展规划或行动计划。要加强对规划中主要指标、重点任务、重大项目的分解落实，逐年推进规划中各项工作顺利实施。要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管控工作，建立健全风险评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舆情动态监测和管控机制，确保殡葬工作中的各类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及时预判、有效处置。民政部门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作，加强舆情处置情况通报，主动发声，正面、及时、准确回应群众关切，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加大网络舆情信息巡视巡查，及时处置负面信息，防止恶意炒作。进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和舆情应对工作机制以及部门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矛盾排查跟踪问效，压实工作责任，确保矛盾纠纷和负面舆情早排查、早解决。要加强对规划实施的跟踪监测，科学开展中期、终期评估，监测评估中发现进展滞后或实施不了的情况，或因国家有关部委、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政策要求，以及规划实施的现实条件发生重大改变，而确需对本规划进行调整时，要及时向上级民政部门报告。
附件：广汉市“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重点目标
附件

广汉市“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重点目标

	重点目标名称
	目标内容
	目标值
	属性
	备注

	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装饰装修工程
	对广汉市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进行装修装饰，建设室外祭祀广场、祭祀墙和壁葬、花坛葬、树葬等节地生态安葬设施，购置骨灰存放格位等设施设备。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约束性
	

	广汉市龙泉山公墓改扩建项目
	总占地约252亩，其中改造区域约25亩，扩建区域约227亩。分期进行开发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建设普通墓葬区、节地生态墓葬区（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革命烈士墓葬区及爱心捐赠墓葬区等各类墓区、大门、接待大厅、落葬仪式厅、服务驿站、道路管网、祭祀广场、停车场、景观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预期性
	

	连山镇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
	占地约19亩，规划墓穴约5000个，建设墓穴、大门、门卫室、道路、管网及景观绿化等。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约束性
	

	连山镇龙泉村公益性公墓
	占地约20亩，规划墓穴约5000个，建设墓穴、大门、门卫室、道路、管网及景观绿化等。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预期性
	

	广汉市公益性生命纪念园
	规划面积约800亩，分期开发建设，建设大门、接待大厅、落葬仪式厅、服务驿站、道路管网、祭祀广场、停车场、普通墓葬区和节地生态墓葬区（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等各类墓区、景观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预期性
	

	广汉市殡仪馆扩建项目
	占地约20亩，新建业务大厅、遗体存放厅、火化车间、停车场、集悼念、接待、餐饮、住宿为一体的悼念厅、绿化景观工程等，购置4台火化炉、尾气处理设备等设施设备。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完成项目
	预期性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
	向采取节地生态方式处理骨灰，且为广汉市户籍的困难人员发放节地生态安葬奖补金。
	出台政策
	约束性
	

	广汉市汉州街道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约5000㎡。购置骨灰存放格位及其他设施设备。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预期性
	

	广汉市高坪镇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约3000㎡。购置骨灰存放格位及其他设施设备。
	完成项目投入使用
	预期性
	


